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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lliance of Educare Trade Unions 

 

發行人：王淑英             
編  輯：蔡晶瑾、買寶玉                             
E- mail：aetu2011@gmail.com                 雙週快訊 2013.01.11 

★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第七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主辦單位：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 
活動時間：102年 1月 12日（星期日）下午 13:30 
活動地點：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 330巷 7號（本會辦公室） 
聯 絡 人：鄭錦綉  07-7635944 

 
★會員代表大會暨第四屆理監事選舉 
  主辦單位：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活動時間：102年 1月 13日（星期日）10:00~12:00 
活動地點：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412號 6樓之 5（本會 603會議室） 
聯 絡 人：楊秀彥  07-3356016 

 
★屏東縣托育資源中心活動：（屏東市華正路 97號 108 室） 
  *『觸動你的大眼睛』~1月星期三、五 上午 10:00~11:20 
  活動地點：屏東市社會福利綜合館 108室（屏東市華正路 97號） 
  聯 絡 人：陳涵佑  08-7362972  
 
★屏東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主辦單位：屏東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活動時間：102年 2月 2日（星期六）上午 9:30 
活動地點：屏東縣泰武鄉平和社區活動中心（屏東縣泰武鄉平和村 17號） 
聯 絡 人：蔡秀霞  0970-997131 

 
 

    活動訊息 

http://www.taieceunion.org.tw/
mailto:aetu2011@gmail.com


    幼教訊息  

從公托關閉潮看幼托整合的空洞化 

【摘自 2013.1.10 苦勞報導/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 郭明旭 責任主編/王顥中】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的推行，是為了整合以往分屬在教育體制和社會福利體制之幼兒

「教育」與「保育」為一個完整性的照顧體系，期能透過國家力量來提供優質、普及、

近便與平價的公共托育服務，以解決當前台灣整體托育環境不佳，所導致少子化的困境。 

然而，在 101年幼托整併的過程，公共托育的服務非但沒有增加，反倒是台東、花蓮、

新竹、彰化、屏東等地紛紛出現地方公立托兒所[註 1]關閉的情形，全台灣地方公立托

兒所（含分所）從 2009年的 1,151所，到 2012年 12月 14日教育部清點資料顯示僅剩

748所，已經關閉了 403所，也就是在 4年內將近 35%原本存在於鄉鎮社區的公共托育

服務消失。 

就當前國內的幼托環境而言，私立幼托園所還是幼托的主力，公立幼托園所普及率不到

3成，收托人數不到 13萬人，若再將公立幼稚園（俗稱國小附幼）與公立地方托兒所分

開來看，公立幼稚園的設置是以學區來劃分，且收托年齡以 4至 6歲幼童為主，因此，

就近便性、普及率、收托率比起地方公立托兒所是更受限制。 

因為地方公立托兒所是順著台灣農業與鄉鎮社區的發展軌跡漸漸成立，承擔著許多農村

鄉鎮幼兒教育照顧的擔子，也是國家除了公立幼稚園外，唯一透過國家力量來承擔台灣

幼兒「教育」與「照顧」的系統，尤其對於中南部偏鄉地區的家庭與弱勢家庭而言，更

是肩負著近便性和平價性之社區照顧的重要角色。 

在幼托整合實施的過程，當公立幼稚園還無法整合其教育和保育功能，增加其收托人

數，往下收托至 2歲幼童時[註 2]，地方公立托兒所大量關閉，勢必造成許多偏鄉地區

與弱勢家庭的幼童無處收托的窘境，這根本與幼托整合期能達到的公共托育理念，可說

是反其道而行，同時，也造成許多在地教保人員失業。 

但教育部面對此情況只是簡化地認為，現存許多地方公立托兒所停托，無法改制成幼兒

園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建物不符合法規或環境設備不佳，無法符合幼照法對於改制成

幼兒園的要求，所以就只能裁撤。只是，空間設備無法符合改制的條件，真的是目前台

灣地方公立托兒所面臨停托、裁撤的單一和主要的問題嗎？ 

……………………全文詳閱請連結至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2330 

 
[註 1] [back]本文所談「地方公立托兒所」含括過往「農忙托兒所」、「村里托兒所」，與「公立托兒所」，為了書

寫上的方便性，皆通稱「地方公立托兒所」。 
[註 2] [back]教育部於 2012 年開始實施幼托整合過程，為了因應未來國小附幼可能增加的收托人數，所以在 7
月份全國招考了 1 千多名公立教保人員，即所謂的契約進用人員，期待改制後的國小附幼能增班和往下收托 3
歲至 2 歲的幼兒，但因並未有完整的規劃和準備就急於上路，使得大部分國小附幼依然以收托 4 至 6 歲為主；

除此，因以往國小附幼被視為教育機構，所以下課時間為下午 4 點，只是幼托整合後，大部分國小附幼收托時

間依然以下午 4 點為主，且大多不辦理課後留園，或者把課後留園委託給其它私立業者包辦，且寒暑假很多國

小附幼不收托幼兒，根本就無法滿足大部分家庭幼兒托育的需求。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31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2330#note-01#note-01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2330#note-02#note-02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2330#ref-01#ref-01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2330#ref-02#ref-02


幼托合一 公托關門 民團要教育部負責 

【摘自 2013.1.7 苦勞報導/孫窮理記者 責任主編/陳韋綸】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從去（2012）年開始施行，把原本屬於內政部（中央）與社會

局（地方）管理、主要對象為 2到 4歲幼兒的「托兒所」，與屬於教育行政單位管轄、

對象為 4到 6歲的「幼稚園」整合為「幼兒園」。今天（1/7）是「幼托合一」制度上路

的一周年，但是由於《幼照法》中，將幼兒園的人事經費與設備等一刀劃，造成鄉鎮原

有的公托機構無法負擔的經費而紛紛關閉，今天全國教保產業工會、托育政策催生聯盟

等團體，前往教育部陳情，要求教育部負起維持公共幼托的責任。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的行動劇：「小罔市」到了唸幼兒園的年紀，

但是發現所有的公托都關門了，只好帶回家由阿嬤「罔市」。（攝影：孫窮理）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劉毓秀表示「幼托合一」上路之後，各鄉鎮成立的「公托」，

從民國 98年的 1,151所，驟降到民國 101年底的 748所，減少了 403所，減少幅度高

達 35%，可見得問題的嚴重性。總統馬英九日前也以「國安問題」形容「少子化」的嚴

重性；2011年初經建會提出「少子化因應方案」，設定要在 2014年讓出生率回穩到 1.2，

否則將產生「無法彌補的人口斷層現象」，而去年剛剛好是龍年，新生嬰兒大增，才剛

剛達到 1.2的水準。劉毓秀說，應該要在 4年內達到「2至 6歲幼兒有 40%入公共幼兒

園」的目標，讓一般家庭負擔得起兩個小孩的托育費用，這個嚴重的「國安問題」才能

漸漸有解。 

「會產生這個現象，是『中央政策、鄉鎮買單』的結果」，教保工會理事郭明旭說《幼

照法》通過後，將教保員的薪水一下子拉到 3萬 2以上，「當然，從工會的角度看，把

薪水拉高當然是對的」，但是人事經費大幅擴增，由於人事經費經常佔這些幼托機構開

銷的 7、8成，人事預算大幅擴增造成興辦「鄉托」、「鎮托」的鄉鎮經費不足，乾脆就

趁勢把托育機構收起來，結果是大家都沒有工作。「中央要推動《幼照法》，就必須找出

財源給這些鄉鎮」，而中央如果真重視幼托人員的待遇，那麼在公托之外，「更應該注意

到私立的托育機構的勞動條件。」郭明旭表示，目前私立托育機構教保員的薪水低於基

本工資的「比比皆是」。 

「主管機關不能用都市的角度來想事情」，郭明旭表示五都合併後，剩下來沒有納入

五都的縣市，資源更顯匱乏，而在這一波「公托」倒閉潮，受衝擊最嚴重的也是這些縣

市的公立托育機構，除了人事經費這一個環節之外，像是建築物的使用執照、消防設施

這些規定，在《幼照法》裡，針對離島、偏鄉、原住民族地區，有「社區互助式教保服

務」，在這些區域，建築的使用、消防的需求，都與都市都很大的不同，如果作同一的

規範，也將使得在這些偏遠地區設立公托的目標無法實現。 

至於「公共」托育服務中也很重要的「公辦民營」性質的非營利幼托機構，與鄉鎮興

辦的公托面臨同樣的情形，民間非營利組織要面對「幼托合一」後龐大的人事與設施改

善的經費，也是很大的挑戰。目前在由彭婉如基金會承辦「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工作

的教保工會理事楊秀彥說，「五甲」屬於內政部的一個計畫，不過幼托整合後，所有的



業務歸教育部主管，這種「社區自治幼兒園」既不是目前《幼照法》中的「非營利幼兒

園」，而像目前教育部非營利「友善教保幼兒園」計畫，卻也不是這些非營利組織可以

負擔得起的。「如果制度不做檢討，就這樣丟給承辦單位去做，未來一定會碰到問題」。 

 

相關新聞報導： 
影音新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QEvrRooS1g（民視－公托裁減 幼保團體教育部陳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xs44FBYqsw （中視－平價幼兒園關門潮 1 年公托關 403 所） 

http://ppt.cc/4dnv（聯合影音網－偏鄉公共幼兒園 3 年關了 403 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FK1hLKSjCo（20130107公視晚間新聞 公托大減403家 家長憂孩子無處

送） 

 
電子新聞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MAIN_ID=13&f_SUB_ID=104&f_ART_ID=434426
（聯合晚報-偏鄉公共幼兒園 3 年關了 403 間）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an/8/today-life9.htm（自由電子報-托育聯盟促廣設平價公托） 
http://life.chinatimes.com/life/100304/112013010800054.html（中國時報-公托幼兒園不足 阿嬤聲援抗議） 

http://news.chinatimes.com/domestic/130506/132013010700998.html（台灣醒報-廣設平價公托所 教育

部集思廣益）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郭明旭理事，於

記者會現場分享屏東鄉鎮公托因為

幼托整合及政治角力，犧牲了幼兒的

受教權及家長無法在地接送。 

 

 
 

★行動劇~幼照法就像大刀一樣， 

讓鄉鎮公托無法生存。 

 

 

 記者會現場實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QEvrRooS1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xs44FBYqsw
http://ppt.cc/4dn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FK1hLKSjCo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MAIN_ID=13&f_SUB_ID=104&f_ART_ID=434426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MAIN_ID=13&f_SUB_ID=104&f_ART_ID=434426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an/8/today-life9.htm
http://life.chinatimes.com/life/100304/112013010800054.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domestic/130506/132013010700998.html


教育部持續補助並協助地方政府增設公立幼兒園立場不
變，且公立幼兒園整體供應量增加 

【摘自 2013.1.7 國教署/何婉玲】 

有關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於今(102)年 1月 7日召開記者會指出，政府應廣設平價幼兒園、

修正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2到未滿 3歲生師比及幼兒園設施設備

標準等議題，教育部回應如下： 

一、教育部持續補助並協助地方政府增設公立幼兒園立場不變，並協助設置非營利幼兒

園，以提升平價教保服務的就學機會提供優質、平價、普及、近便的學前教保服務環境。

向來是教育部的施政目標，自 89年起教育部即持續補助地方政府在供應量不足地區增

設公立幼兒園(班)或增建教室所需的經費，對於離島及原住民族地區再補助增置教保人

員所需的人事經費，101年度計增設 187班，累計增設 903班。 

此外，為保障不利條件幼兒優先就學機會，教育部自 96年起即協商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相關規定，將身心障礙幼童等 5類幼童併列優先入園之第 1順位；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施行後，依第 7條規定，公立幼兒園應優先招收不利條件的幼兒，至於其招收優先

順序的自治法規，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已研定並辦理發布事宜，確保不利條件幼兒優

先接受平價、優質、普及、近便的教保服務機會。 

另為了增加平價教保服務，以協助年輕父母、雙薪家庭減輕育兒負擔，教育部規劃非營

利幼兒園之辦理型態，未來將協助地方政府評估供應量不足地區及公私立幼兒園設置比

率，選擇合宜區域增設非營利幼兒園，逐年增加平價幼兒園的數量，以滿足家長教保服

務需求。 

二、公立幼兒園整體供應量增加，女性及男性幼兒入學率並沒有大變化。依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回報資料顯示，鄉(鎮、市)立托兒所停托的主因是因為建築物老舊或無法符

合建築法令規定，並非幼托整合或人事成本增加等問題所造成。另經統計全國鄉(鎮、

市)立托兒所停托約影響 4,597個就托名額，為了避免影響幼兒的就學權益，教育部與

地方政府已經達成共識，以不減少原公立教保服務供應量為辦理目標，並在停托地點鄰

近增設學校附設幼兒園，所以，101年度已增加約 5,985個公立幼兒園就學名額，整體

公立教保供應量，不因部分公托結束收托而受影響。再者，偏鄉地區公立幼兒園尚有餘

額，家長如有意願讓幼兒至公立幼兒園就學，可以向所在地鄰近公立幼兒園洽詢入園事

宜。 

學前教育非義務、非強迫教育，幼兒是否就學在於家長的教育選擇權；再者，學前教育

階段幼兒所接受的教保服務，包括親友照顧、類家庭式的居家保母及機構性的幼兒園等

教保服務模式，通常，年齡較小者，考量其家庭依附性等身心需求，選擇親友照顧、居

家保母等照顧模式者逾 8成，至於年齡較大的幼兒則傾向選擇進入幼兒園。依教育部統

計數據顯示可知，101學年 5歲幼兒入園率為 94.6％、4歲幼兒為 79.9％，其中，女性

幼兒入園率約占 44.4％、男性幼兒占 55.6％，與目前女性幼兒(45.2％)與男性幼兒(54.8

％)的人口結構相符，由此可知，並非性別差異而影響其就學率。 

三、研議修正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確立非營利幼兒園的推動方向。依現行「非營利

幼兒園實施辦法」所定辦理類型分為委託辦理及申請辦理 2類，其中委託辦理是以教育

部 96年起實施友善教保服務實驗計畫的經驗為架構，並就深獲各界好評部分參考訂定，



以為地方政府推動非營利幼兒園的依據。 

部分民間團體就人員薪資、營運管理等方面應考量城鄉差距賦予彈性的建議，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也在今年 1月 3日邀集相關團體召開會議研商，就教保服務人員薪資應

訂定下限，並給予城鄉差距的調整空間、訂定收費上限並提供差級收費與弱勢補助、增

加非營利團體的用人權及鬆綁管理等面向，達成大方向的共識，朝納入多元型態方式辦

理，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將於 2個月內修正條文內容，再召開會議研商。 

目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已經研擬優質教保發展計畫(草案)，規劃相關配套措施，

以中程計畫引領地方政府擴大近便性及可及性兼具的教保服務，建構政府與民間非營利

團體合作機制，逐步增加非營利幼兒園。 

另外，為了推廣非營利幼兒園的設置，使民眾得以感受政府規劃公共托育服務政策的決

心，教育部也將持續挹注經費、建立督導機制，積極主動引領地方政府，共同研議設置

非營利幼兒園的具體方案，並協調地方政府與相關中央部會取得空餘空間，協助財團法

人或公益社團法人發展教保服務特色，增加其參與意願，逐步提升平價幼兒園的供應量。 

四、以幼兒為中心，生師比配置應考量不同年齡層幼兒身心發展需求，以確保教保服務

品質。考量未滿 3歲幼兒的發展，與其他年齡層幼兒的差異性相當大，因此，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審議時訂定生師比為 1：8，對於收托 2歲到未滿 3歲幼兒也規定不能與 3歲以

上幼兒混齡編班，主要是考量 2歲至未滿 3歲幼兒的依附性及身心發展，與其他年齡層

幼兒的需求有相當大的差異，為了提供年幼的幼兒合宜的教保服務，故於該法立法時參

考幼托園所實際施行現況，訂定適切的生師比例，以保障幼兒接受的教保服務品質。 

另顧及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其學齡前幼兒人數相對較少，基於特殊性要單獨成班

恐有困難，故給予離島、偏鄉及原住民地區得混齡編班之例外規定；但仍須經地方政府

同意，始能採混齡編班方式辦理。 

此外，教育部考量到幼托園所改制幼兒園後，依幼照法配置人員致人事成本增加的現

象，為了協助地方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所屬公立幼托園所順利改制，教育部也爭取經

費補助鄉(鎮、市)立幼兒園人事費。 

五、幼兒園設施設備標準是以幼稚園及托兒所現況為基礎衡平訂定，以保障教保服務環

境的安全。現行幼兒園設施設備標準是綜整原來托兒所及幼稚園的相關規定，並依據幼

托園所施行現況衡平訂定。此外，考量人口密度高地區建築物的限制較多，所以給予例

外放寬；至於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等資源匱乏地區，為了使幼兒能順利就學，在

幼兒園尚未普及前，得成立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並就建築物使用執照及教保人員資

格等面向給予例外放寬。 

保障幼兒在合法、安全的教保服務環境接受合宜的教育與照顧是政府應盡的責任，基於

維護幼兒安全，一般地區的幼兒園仍應依循幼兒園設施設備標準，不得再予放寬。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的立法精神，在保障學齡前幼兒能獲得教育及照顧兼具的教保服務環

境，為了展現政府重視保障幼兒教育與照顧的權益，相關子法都已經完成發布。然而，

制度變革初期，各項措施尚待磨合，因此，教育部也將持續與相關利害關係人溝通，並

在近期內召開相關會議廣納建言。 

 



    教保服務諮詢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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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站在長照懸崖邊 
【摘自 2012.12.22 聯合報/陳業鑫/台北市政府勞工局長】 

依現有人口結構來看，國內老化速度只會加快，高齡者看護需求愈來愈大，但因長照制

度遲未健全，導致大量家庭只能申請外勞來看護。但隨著泰越印菲經濟成長，以及其他國

家的競爭，我國引入外籍看護工的困難度日漸提升。 

泰國駐台代表就曾直言，因為台灣給看護工的薪水太少，泰國不鼓勵國民來台擔任看護工。

加上印尼計畫在二○一七年停止對外輸出看護工，此刻如不加緊規畫長照制度，到時有看

護需求的家庭，將馬上陷於困境，以「長照懸崖」形容並不為過。 

  事實上，外籍勞工開放伊始，即定位為「補充性人力」。但廿年來的實踐顯示，在看護

領域，外籍勞工不僅不是「補充性人力」，反而是主力。 

  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能提前因應，包括讓外勞回歸「補充性人力」定位，技能檢定、技

職教育隨同長照制度調整，長照制度是否以社會保險方式推行等問題，都須詳加調查、討

論形成共識。 

  人口老化的速度不等人，這樣的結構性危機，解決很困難，但不得不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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